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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26 证券简称：*ST 胜利 公告编号：2020-081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胜利精密”或“公司”）股票

（证券简称：*ST 胜利，证券代码：002426）于 2020 年 5 月 15 日、5 月 18 日和 5 月 19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1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
则》等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及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对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公司

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核实，现将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已披露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尚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可能或已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未公开重大信息；
3、公司近期生产经营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2020 年 5 月 13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拟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的进

展公告》，按照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数据计算，该交易事项可能不构成《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最终测算比例结果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南
京德乐审计报告财务数据为准。 截至本公告日，中介机构的专项报告已基本完成，
近期将履行相应审议程序。 除此之外，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2020年 5月 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非公开发
行股票事项的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 5月 9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6、经核查，2020 年 5 月 18 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高玉根先生所持股
票，经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被动减持 198.89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0.06%。 公司已就上述股票被动减持事项提前十五个交易日履行了预披露义务，

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9 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被动减持预披露公告》（公
告编号：2020-045）。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
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
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
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鉴于公司 2018 年度和 2019 年度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

公司股票自 2020 年 4 月 30 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披露的 《关于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
2020-061）；

3、公司将继续围绕“聚焦核心主业、减轻资产负担”的目标，积极采取各项举措
加速资金回笼，努力实现扭亏为盈，争取撤销“退市 风险警示”。 公司在 2019� 年报
中已披露，部分子公司未完成业绩对赌承诺。 为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公司近期将履行相应审议程序，并督促业绩对赌方履行补偿义务。 或有收到的
业绩补偿款，将计入 2020 年营业外收入，具体金额需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以后续
公告披露为准。

4、《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
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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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债权人签订《债务转移暨股东代偿协议》以解决

公司控股股东资金占用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风险提示：
公司签订的《债务转移暨股东代偿协议》需在公司司法重整获得人民法院裁定

受理后方能生效，公司能否进入司法重整程序仍具有不确定性。 公司将持续关注相
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9 日召开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与债权人签订 < 债务转移暨股东代偿协议 > 以解决公司控股股东资金占
用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独立董事就此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和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
司与债权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郴州分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郴州分行”）、 长
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郴州分行（以下简称“长沙银行郴州分行”）及控股股东曹永贵
签署《债务转移暨股东代偿协议》，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
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该交易不需要有关部门批准。现将协议的主要事项
公告如下：

一、协议签订的背景情况及概述
公司近年受金融去杠杆、中美贸易战、资管新规、银行风控力度加大的影响，出

现了资金流动性困难，到期债务不能偿还，涉及多起诉讼纠纷，公司的正常生产经
营受到影响。 2019 年 12 月 18 日，公司债权人湖南福腾建设有限公司以公司不能清
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法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同时，公司还
存在资金被控股股东占用的情况，2020 年 3 月 13 日公司与债权人郴州市祥跃贸易
有限公司拟签订《债务转移暨股东代偿协议》自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公司司法重整之
日，公司对祥跃贸易应付的金额为 10,000 万元（大写：壹亿元）标的债务转移由控
股股东负责清偿； 2020 年 4 月 15 日公司与债权人重庆三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部新区支行拟签订《债务转移暨股东代偿协议》自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公司司法重整
之日，公司对三峡银行应付的金额为 2,000 万元（大写：贰仟万元）标的债务转移由
控股股东负责清偿；2020 年 5 月 14 日公司与债权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郴
州北湖支行拟签订《债务转移暨股东代偿协议》自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公司司法重整
之日， 公司对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郴州北湖支行应付的金额为 14,000 万元
（大写：壹亿肆仟万元）标的债务转移由控股股东负责清偿，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
司控股股东曹永贵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10.14 亿元，其中 2.6 亿元已达成解
决方案。

公司管理层正积极推进司法重整，引入产业战略投资者、化解债务风险，尽快
解决控股股东资金占用问题，尽快恢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根据公司、公司控股股
东与公司债权人交通银行郴州分行、长沙银行郴州分行协商情况，为推进公司司法
重整进程，为满足解决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公司的资金占用问题的要求，交通银
行郴州分行、长沙银行郴州分行同意与公司及控股股东签订附条件生效的《债务转
移暨股东代偿协议》，自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公司司法重整之日，公司对交通银行郴
州分行应付的金额为 10,000 万元（大写：壹亿元）标的债务、长沙银行郴州分行应
付的金额为 2,440 万元（大写：贰仟肆佰肆拾万元）标的债务转移由控股股东负责
清偿， 公司就标的债务不再向交通银行郴州分行、 长沙银行郴州分行承担清偿责
任；标的债务转移至控股股东之日，公司就标的债务欠付控股股东的款项与控股股
东欠付公司的等额占用资金的款项相互抵销， 视为控股股东向公司清偿了与标的
债务等额的占用资金。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涉及的关联自然人为曹永贵先生， 曹永贵先生现担任公司

董事长，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现持有公司股份 205,253,479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为 21.37%。

三、公司与债权人交通银行郴州分行签订《债务转移暨股东代偿协议》的主要
内容

（一）《债务转移暨股东代偿协议》的相关方
甲方（债权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郴州分行
乙方（债务转让方）：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债务受让方）：湖南金和贵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丁方：曹永贵
（二）《债务转移暨股东代偿协议》的主要内容
1、定义：
1.1“债务本息”，系指截至 2020 年 5 月 14 日，经甲乙双方对账，乙方共欠付甲

方本金人民币 72,657 万元，利息、罚息、复利等以甲方系统数据为准。
1.2“标的债务本息”系指截至 2020 年 5 月 14 日，乙方欠付甲方的债务本息中

的一部分，即入民币 10,000 万元整（大写人民币壹亿元整）。 具体见本协议附件。
1.3“各方”系对甲方、乙方、丙方、丁方的共同称谓。
2、标的债务的转让
2.1 标的债务转让及代偿
各方同意，自人民法院裁定受理乙方司法重整之日（即本协议生效日），乙方在

本协议附件所列的主合同项下对甲方应付的标的债务转移由丙方负责清偿， 乙方
就标的债务不再向甲方承担清偿责任。 同时，丁方对前述乙方转移至丙方的债务向
甲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同时，丙方、丁方确认，自标的债务转移至丙方之日，乙方就标的债务欠付丙方
的款项与丁方欠付乙方的等额资金占用的款项相互抵销， 丙方不再向乙方主张追
偿权利，视为丁方向乙方清偿了与标的债务等额的资金占用。

3、陈述和保证
3.1 各方认可本协议项下债务转让的合法性和公允性。
3.2 各方有权签署、交付和履行本协议。 代表各方在本协议上签字的人已得到

合法授权签署本协议。
3.3 各方签署并履行本协议不与由其签署的任何已生效的契约性法律文件规

定的义务相冲突。
3.4 各方同意，丙方、丁方应根据甲方要求向甲方提供一切可能且必要的担保

措施，标的债务转让后，丙方、丁方应优先清偿对甲方的欠款，具体还款计划以各方
后续约定为准。

4、违约责任
本协议生效后，各方应按照本协议及附件的规定全面、适当、及时地履行其合

同义务。 任何一方违反了本协议及附件约定的条款、陈述与保证均构成违约，因此

给守约方造成损失的，应予赔偿。
5、协议的生效、变更和解除
5.1 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自甲方和乙方盖章、丙方签字之日起成立，自乙方司法重整获得人民法

院裁定受理之日起生效。
5.2 协议的变更
本协议经各方协商一致，可以书面形式进行变更或修改，并经各方签章后方为

有效。 任何变更或修改均构成本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
效力。

5.3 协议的解除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经协议各方书面一致同意解除本协议时，本协议方可解

除。
四、公司与债权人长沙银行郴州分行签订《债务转移暨股东代偿协议》的主要

内容
（一）《债务转移暨股东代偿协议》的相关方
甲方（债权人）：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郴州分行
乙方（债务转让方）：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债务受让方）：曹永贵、许丽
（二）《债务转移暨股东代偿协议》的主要内容
1、定义：
1.1“债务总额”，系甲方向乙方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经甲乙双方对账，乙方共

欠付甲方本金敞口余额人民币 1.79 亿元（大写人民币壹亿柒仟玖佰万元整），利
息、违约金、其他费用以转让日甲方系统数据为准。

1.2“标的债务”，系乙方未付甲方的部分债务本金及截至甲方对乙方续授信实
际发放日乙方未偿利息、违约金、其他费用，即人民币 2,440 万元（大写人民币贰仟
肆佰肆拾万元整）。

2、标的债务的转让
各方同意，自人民法院裁定受理乙方司法重整之日（即本协议生效日），乙方在

本协议项下对甲方应付的标的债务转移由丙方负责清偿， 乙方就标的债务不再向
甲方承担清偿责任。 标的债务转移至丙方之日，乙方就标的债务欠付丙方的款项与
丙方欠付乙方的等额资金占用的款项相互抵销， 视为丙方向乙方清偿了与标的债
务等额的资金占用。

3、陈述和保证
3.1 各方认可本协议项下债务转让的合法性和公允性。
3.2 各方有权签署、交付和履行本协议。 代表各方在本协议上签字的人已得到

合法授权签署本协议。
3.3 各方签署并履行本协议不与由其签署的任何已生效的契约性法律文件规

定的义务相冲突。
3.4 各方同意， 丙方应根据甲方要求向甲方提供一切可能且必要的担保措施，

标的债务转让后，丙方应优先清偿对甲方的欠款。
4、违约责任
本协议生效后，各方应按照本协议及附件的规定全面、适当、及时地履行其合

同义务。 任何一方违反了本协议及附件约定的条款、陈述与保证均构成违约，因此
给守约方造成损失的，应予赔偿。

5、协议的生效、变更和解除
5.1 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自甲方和乙方盖章、丙方签字之日起成立，自乙方司法重整获得人民法

院裁定受理之日起生效。
5.2 协议的变更
本协议经各方协商一致，可以书面形式进行变更或修改，并经各方签章后方为

有效。 任何变更或修改均构成本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
效力。

5.3 协议的解除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经协议各方书面一致同意解除本协议时，本协议方可解

除。
五、协议对公司产生的影响
上述协议是协议各方通过协商方式签订，是相关方真实意思的体现，上述协议

的签订， 对满足切实可行解决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公司的资金占用问题的要求
起到了实质性的促进作用，对公司加快进入司法重整程序带来积极的影响。

上述《债务转移暨股东代偿协议》需在公司司法重整获得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后
方能生效，但公司能否进入司法重整程序仍具有不确定性。 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
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分别与债权人交通银行郴州分行、长沙银行郴州分行签订《债务转移暨股

东代偿协议》，对于切实可行解决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公司的资金占用问题的要
求将起到积极作用，有利于公司实质性推进进入司法重整程序，为公司脱困创造有
利条件， 签订的债务抵偿协议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
形。 因此，我们同意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同意公司签订此协议。

八、监事会意见
自公司陷入债务危机以来，公司积极推进司法重整。 公司分别与债权人交通银

行郴州分行、长沙银行郴州分行签订《债务转移暨股东代偿协议》，对于切实可行解
决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公司的资金占用问题的要求将起到积极作用， 有利于公
司实质性推进进入司法重整程序，为公司脱困创造有利条件。

九、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3、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4、公司与债权人交通银行郴州分行签订的《债务转移暨股东代偿协议》；
5、公司与债权人长沙银行郴州分行签订的《债务转移暨股东代偿协议》。
特此公告。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0 日

证券代码：002426 证券简称：胜利精密 公告编号：2020-082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5 月 19 日（星期二）下午 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19 日上午 9:30 至 11:30，下午 13:00 至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的具体时间为：2020 年 5 月 19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
时间。

3、会议召开地点：苏州市高新区浒关工业园金旺路 6 号 1A 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高玉根先生。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34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

份 608,021,142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7.6672%。 其中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以下简称“中
小股东”）共 32 人，代表股份 18,622,421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5411%。

（1） 出席现场本次股东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7 人， 代表股份
601,481,137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7.4772%；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会议的股东 27 人，代表股份 6,540,005 股，占
公司总股份的 0.1900%。

2、公司董事、监事、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审议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07,441,84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047％；反

对 536,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82％；弃权 43,3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8,043,12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96.8892％； 反对 536,0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8783％； 弃权
43,3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325％。

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二）关于《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07,445,84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054％；反

对 532,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75％；弃权 43,3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8,047,12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96.9107％； 反对 532,0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8568％； 弃权
43,3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325％。

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三）关于《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07,457,54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073％；反

对 520,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56％；弃权 43,3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8,058,82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96.9735％； 反对 520,3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7939％； 弃权
43,3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325％。

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四）关于《2019 年度报告和年报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07,445,84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054％；反

对 532,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75％；弃权 43,3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8,047,12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96.9107％； 反对 532,0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8568％； 弃权
43,3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325％。

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五）关于《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07,441,84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047％；反

对 524,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62％；弃权 55,0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8,043,12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96.8892％； 反对 524,3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8154％； 弃权
55,0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953％。

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六）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07,457,54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073％；反

对 474,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80％；弃权 89,3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4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8,058,82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96.9735％； 反对 474,3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5469％； 弃权
89,3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795％。

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大会经上海市协力（苏州）律师事务所田利平律师、柳金鳌律师现场

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召集人资格与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均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协力（苏州）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19 日

证券代码：002773 证券简称：康弘药业 公告编号：2020-042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5 月 19 日（星期二）14：00� 开始。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成都市金牛区迎宾大道 528 号成都尊悦豪生酒店。
3、会议召开与投票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其中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19 日上午 9:30—11:
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19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的任
意时间。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柯尊洪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制度
的规定。

7、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56 人，代表股份 697,953,746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79.711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 人，代表股份 225,638,798 股，占公司总股
份的 25.769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53 人，代表股份 472,314,948 股，占公司总股
份的 53.9420％。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49 人， 代表股份 99,258,311 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11.3361％。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 人，代表股份 338,980.00 股，占公司总股份
的 0.0387％。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47 人，代表股份 98,919,331 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 11.2973％。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各项议案 ,具

体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 1《二○一九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97,953,64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
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9,258,21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999％；反

对 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1％；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经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议案 2《二〇一九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97,189,236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905％；

反对 1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弃权 764,41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64,41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 0.10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8,493,80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2298％；反

对 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1％；弃权 764,41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64,41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0.7701％。

本议案经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议案 3《二〇一九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97,189,236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905％；

反对 1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弃权 764,41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64,41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 0.10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8,493,80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2298％；反

对 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1％；弃权 764,41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64,41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0.7701％。

本议案经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议案 4《二〇一九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97,189,236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905％；

反对 1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弃权 764,41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64,41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 0.10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8,493,80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2298％；反

对 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1％；弃权 764,41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64,41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0.7701％。

本议案经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议案 5《二〇一九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97,189,236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905％；

反对 1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弃权 764,41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64,41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 0.10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8,493,80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2298％；反

对 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1％；弃权 764,41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64,41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0.7701％。

本议案经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议案 6《二〇一九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97,189,236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905％；

反对 1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弃权 764,41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64,41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 0.10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8,493,80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2298％；反

对 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1％；弃权 764,41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64,41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0.7701％。

本议案经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议案 7《二〇二〇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97,189,236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905％；

反对 1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弃权 764,41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64,41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 0.10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8,493,80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2298％；反

对 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1％；弃权 764,41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64,41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0.7701％。

本议案经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议案 8《关于聘请二〇二〇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97,162,936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867％；

反对 26,4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38％ ； 弃权
764,41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64,41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的 0.10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8,467,50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2033％；反

对 26,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266％；弃权 764,41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64,41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 0.7701％。

本议案经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议案 9《关于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97,189,236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905％；

反对 1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弃权 764,41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64,41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 0.10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8,493,80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2298％；反

对 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1％；弃权 764,41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64,41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0.7701％。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通商(深圳)律师事务所就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一九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通商（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二○一九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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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通知于 2020 年 5 月 14 日以电话和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于 2020 年 5 月 19 日在
郴州市苏仙区白露塘镇福城大道 1 号金贵银业科技园二楼会议室以现场的方式召
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 3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共 3 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周柏龙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关于公司与债权人签订 < 债务转移暨股东代偿协议 > 以解决公司控股

股东资金占用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 2020 年 5 月 20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与债权
人签订 < 债务转移暨股东代偿协议 > 以解决公司控股股东资金占用暨关联交易的
公告》。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会议审议并通过了该议案。
独立董事对本次关于签订债务抵偿协议发表了事前认可和同意独立意见，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第四
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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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债权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郴州北湖支行签订《债务转移暨股东代偿协议》以解决公司
控股股东资金占用暨关联交易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8 日在巨潮
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公司与债权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郴州北湖支行签订
< 债务转移暨股东代偿协议 > 以解决公司控股股东资金占用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60），经核查，因工作人员的疏忽，其中部分内容有误，具体公告
内容更正如下：

更正内容：三、《债务转移暨股东代偿协议》的主要内容
更正前：
三、《债务转移暨股东代偿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债务转移暨股东代偿协议》的相关方
甲方（债权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郴州北湖支行
乙方（债务转让方）：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债务受让方）：湖南金和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丁方：曹永贵

更正后：
三、《债务转移暨股东代偿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债务转移暨股东代偿协议》的相关方
甲方（债权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郴州北湖支行
乙方（债务转让方）：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债务受让方）：湖南金和贵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丁方：曹永贵
除上述情况外，《关于公司与债权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郴州北湖支行

签订 < 债务转移暨股东代偿协议 > 以解决公司控股股东资金占用暨关联交易的公
告》的其他内容不变。 公司对上述更正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公司将
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文件的编制、 校对和审核的工作力度， 不断提高信息披露质
量，避免出现类似问题。

特此公告。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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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
议通知于 2020 年于 5 月 14 日以电话和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于 2020 年 5 月 19 日
在公司会议室以通讯表决与现场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8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
董事 8 人。

会议由董事长曹永贵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
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董事就各项议案进行了审议、表决，
本次会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与债权人签订 < 债务转移暨股东代偿协议 > 以解决公司控股股
东资金占用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 2020 年 5 月 20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与债权
人签订 < 债务转移暨股东代偿协议 > 以解决公司控股股东资金占用暨关联交易的
公告》。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关联董事曹永贵、曹永德、张平西、许军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会议审议并通过了该议案。
独立董事对本次关于签订债务抵偿协议发表了事前认可和同意独立意见，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第四
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0 日


